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2020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市环委会办公室：
贵办《关于开展2020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实施情况自查工作的通知》收悉，我区认真对本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开展自查，现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水环境质量状况
2020年东湖水环境质量改善工作推进有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与2019年相比，单月水质达标率同比提升12.8%，总磷超标倍数明显下降，其他主要污染物全部达标，2020年上半年东湖整体水质保持在Ⅲ类。
[bookmark: _GoBack]为应对我市2020年7月、8月长时间大雨量特大汛期，东湖先后进行了降低水位腾库容和超负荷承担抗洪调蓄等，对湖泊水质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东湖水质下半年总磷浓度略微超标，整体水质未达到Ⅲ类，仍保持在Ⅳ类水质。若剔除汛情影响，东湖全年平均水质可达到Ⅲ类。
（二）建章立制情况
风景区制发了《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成立“湖长制（四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通知》和《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湖长制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压实了官方湖长、民间湖长、数据湖长之间的“三长联动”，明晰了各级湖长和相关部门的责任结合东湖实际情况及工作需求，制定了“东湖湖泊巡查制度”、“东湖水域空间管控制度”、“东湖排口管理制度”，积极尝试东湖分区划、网格化监管模式，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三）组织保障情况
2020年，围绕创建全国示范河湖的中心工作，风景区成立工作专班，上下齐心、部门协同，共同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今年以来，针对东湖治理与保护、示范河湖创建等重点工作，风景区召开湖长制工作会议10余次，研究东湖排口整治、东湖水环境提升工程、水域岸线管护等问题；各级湖长累计巡湖百余次，巡湖次数执行率100%，巡湖问题处理率100%，形成改善东湖水环境质量的工作合力。
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业污染防治
风景区暂无工业集聚区。
（二）城镇污染治理
1、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
根据现状污水处理设施和收集管网布局，目前我区集中式污水处理系统为二郎庙污水系统、落步咀污水系统和龙王嘴污水。东部及东南部属于分散式处理区，具体范围为马鞍山森林公园、落雁景区、滨湖社区、建强社区和龚家岭社区，现状管网总长度约126公里，污水泵站13座。污水设施维养保护委托武汉旅联东湖物业有限公司进行，2020年度污水集中处理率：龚家岭分散处理设施为98.5%、滨湖村分散处理设施为98%、建强村分散处理设施98.8%。
2、湖泊排污口截污
坚持“排口革命”，对东湖全线排口进行清查，核查总数为521个，以“畅通雨水口、封堵污水口、消除混流口”目标开展排口综合治理。根据2019年《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湖排口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及《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推动东湖排口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由我区牵头整治的排口有6个，分别为磨山村排口、渔光驿站排口、滨湖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站、龚家岭分散式污水处理站、建强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站、马鞍山森林公园烧烤区分散式污水处理站。目前相关排口均已整治完毕。2020年度我区继续加强对排口的巡查管理，巩固治理成效，制定了东湖排口管理制度，同时积极推动东湖智慧湖泊信息平台建设，建成“东湖一张图”展示平台，实现排口信息化管理。
3、污泥处理处置
风景区暂无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日常监管过程中未发现非法污泥堆放点。
（三）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1、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风景区暂无规模化畜禽养殖行业。
2、控制水产养殖污染
风景区已于2017年完成退渔还湖工作。
3、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风景区由于城中村改造，大部分农业生产用地已储备，不涉及化肥农药的使用问题。
4、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风景区无建制村。
（四）船舶港口污染防治
1、治理船舶污染
风景区已于2019年完成了经营性小游船整治工作，清洁能源改造率100%。2020年，风景区启动大型经营性游船及工作用船更换清洁能源工作，已督促武汉旅联游船有限公司18条燃油动力船只停止经营，开展非清洁能源工作用船调研统计工作。
2、港口码头污染防治
风景区内无水源保护区。
（五）水生态环境保护
1、排污管理和风险防控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风景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服务疫后重振和复工复产的重要决策部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探索经济、生态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指导企业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强化问题整改，减少行政处罚。2020年未作出环境行政处罚。
风景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20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统一部署，全力攻坚、主动服务、协调联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前完成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在全市率先实现双清零，共完成133家企业，其中简化管理企业19家，重点管理企业1家，登记管理企业113家。
2、水生态环境整治
风景区无饮用水水源地。为进一步推进东湖水环境改善，风景区积极推动相关重点工程，包括大东湖水网连通工程、九峰渠联通工程、湖溪河综合治理工程和东湖水环境治理工程。目前九峰渠联通工程、湖溪河综合治理工程目前已基本完成，东湖水环境治理工程目前已完成投资进度约65%。
（六）各方责任与公众落实
1、管理机制落实
风景区制发了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成立了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风景区不断优化河湖长制，建立官方河湖长、民间河湖长、数据河湖长“三长联动”机制，2020年10月，东湖湖长办公室在湖北省第3号河湖长令部署开展的碧水保卫战“示范建设行动”中被评为“湖北省河湖长制示范单位”。
2、公众参与
风景区按排污许可证工作要求，督促重点和简化管理企业落实信息公开要求，公开企业排污信息等有关情况；月度公开东湖水质监测结果、行政处罚信息、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审批情况等主动公开信息。此外，风景区2020年办理一起涉东湖水质依申请公开事项。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风景区将进一步推动东湖水环境改善，面向“十四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积极探索符合东湖实际的生态修复之路，推动重点水质修复建设工程，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开展排口巡查整治工作，打造东湖城市生态绿心，让东湖成为千万市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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